附件：
护理学院教学督导组工作细则
一、教学督导组工作职责
（一）检查监督护理学院教学制度、人才培养方案、教学大纲的执行情况，以及教学活动和教学管理的运行情况，并提出合理化建议。
（二）检查和评价课堂教学、实践教学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成绩考核等教学环节的实施情况。
（三）调研、指导教学内容、课程体系、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，专业建设、实践基地(含实验室)建设、课程建设、教学条件保障等情况，为护理学院的教学建设提供决策性意见与建议。
（四）督查、指导教风、学风建设及教师执行“教师工作规范”情况。
（五）督导课程思政实施情况。
二、教学督导组工作规范
（一）参与护理学院组织的教育教学各类检查评估、教学工作研讨会议等。
（二）每2～3位督导成员组成一个小组，负责督导3～5门课程。督导组成员每月随堂听课不少于4课时，坚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对授课教师的教学做出评价并将评价表提交给督导组秘书存档备案。
（三）对于教学经验不足、教学方法不当的青年教师给予重点帮助和指导，使其尽快胜任教学工作，保证课堂教学质量。
（四）通过与教师和学生沟通交流，听取他们对教学工作的意见，形成针对性的督导意见和建议。
（五）督导组成员及时总结工作，每月以书面形式将工作总结提交院系教学督导组秘书，由秘书汇总后提交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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